
新北市 2021年「幼教之光」特色幼兒園教學觀摩分享會實施計畫 

壹、計畫依據：新北市 108-111四年計畫。 

貳、計畫目的 

一、落實課程與教學實踐，建構特色幼兒園。 

二、創新園務經營模式，分享實務運作策略。 

三、營造創意教學環境，展現優質教學成果。 

四、提供良好互動機會，促進專業楷模學習。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新北市2021年「幼教之光」特色幼兒園徵選特優及優等共    

四所幼兒園(野柳國小附設幼兒園、耕莘健康專科學校附

設幼兒園、大坪國小附設幼兒園及頂埔國小附設幼兒

園)。 

肆、參加對象：新北市各公私立幼兒園園長、主任、教師(含代課代理)、教保

員、助理教保員等幼教人員，共計100名(承辦單位每校提供至

少20位名額)。若報名人數超過該場次錄取人數，則1園僅限錄

取1人，並以先報名者優先錄取。 

伍、辦理時間：111年 3月 25日（野柳)、29日(耕莘)、8日(大坪)及 4月 14

日(頂埔)共 4場次(9時至 12 時)。 

陸、活動地點： 

學校 
研習 

人數 
地址 連絡電話 聯絡人 

野柳國小附設幼兒園 

(111年 3月 25日) 20名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167

號 
24922512#18 許主任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

校附設幼兒園 

(111年 3月 29日) 

30名 新北市新店區民族路 112 號 22189396 傅園長 

大坪國小附設幼兒園 

(111年 3月 8日) 
20名 

新北市萬里區雙興里大坪路一

號 
24929461#71 廖主任 

頂埔國小附設幼兒園 

(111年 4月 14日) 30名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05

號 
22686800#874 呂主任 

 



柒、辦理方式及內容： 

時間 活動名稱 主講人 備註 

08：20-08：50 報到、簽到、領取資料 幼兒園團隊  

08：50-09：00 長官致詞 
各校校長、園長 

教育局長官 

 

09：00-9：30 

簡報時間 

1.園務簡報及環境介紹 

2.特色幼兒園說明 

園長/主任 

 

9：30-11：30 教學觀摩分享 
園長/主任 

各班教師代表 

 

11：30-12：00 綜合座談 

各校校長、園長 

教育局長官 

主任 

各班教師代表 

 

12：00 賦歸   

捌、報名方式：即日起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http://www1.inservice.edu.tw/)報名。 

玖、注意事項： 

一、響應本市環保減碳運動，會場不提供紙杯、杯水，請自備環保杯。 

二、研習課程期間如遇颱風等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停課與否依新北市政府

公告停止上班為依據，不再另行通知。 

三、各校校內不開放停車位，請參加學員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四、另有關研習報名、請假、出席、簽到退及聽課等相關事宜，請參閱

「新北市幼兒教育研習守則」。 

五、倘若因疫情影響，防疫指引不開放辦理研習時，本研習將不予辦理亦

不另行通知。 

拾、研習時數說明：請承辦學校於研習後核予全程參與學員「教保專業知能」

時數 3 小時，本文文號即為研習字號；若報名後不克參加，請務必向承辦

單位請假，請假單如附件。 

拾壹、經費來源：由教育局專款補助支應，如概算表(略)。 



拾貳、辦學校及工作人員敘獎方面： 

一、 校長部分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第 1項

第 5款之第 6目嘉獎 1次。 

二、 教師部分依 「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第 2

項第 3款之第 10目予以敘獎，敘獎額度及人數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

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 2項第 2款辦理，工作

人員嘉獎 1次以 4人為限，含主辦 1人嘉獎 2次。 

三、 校長部分由學校提報教育局辦理敘獎，教師部分授權學校依規定辦理敘

獎事宜。 

拾參、考量幼兒園帶班性質，為避免影響園內教學，當日工作人員核予公假

(派代)。 

拾肆、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新北市 2021年「幼教之光」特色幼兒園教學觀摩分享會研習請假單 

【申請人留存】 

姓  名 
 

 
職稱 

 

園所名稱 
 

 

請假起 

訖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請假事由 
 

 

請假人 

(代理人) 
 

校長 

(園長) 
 

───－－－－－－－－－－－－－－－－－－－－－－－－－－ 

新北市 2021年「幼教之光」特色幼兒園教學觀摩分享會研習請假單 

【承辦園所留存】 

姓  名 
 

 
職稱 

 

園所名稱 
 

 

請假起 

訖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  分 

至  年  月  日  時  分止 

請假事由 
 

 

請假人 

(代理人) 
 

校長 

(園長) 
 

 


